
附件

首席评估师管理办法

（2014年1月27日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第四届常务理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资产评估机构首席评估师的管理，明确首席评估师的职权和地位，发挥首席评估师在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中的作用，防范执业风险，根据《资产评估机构审批和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首席评估师是资产评估机构最高管理层在业务质量控制体系方面的责任人，直接对最高管理层负责。

本办法所称最高管理层是指公司制资产评估机构的董事会（执行董事）或合伙制资产评估机构的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

第三条  资产评估机构应当建立首席评估师制度并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设置首席评估师岗位。

第四条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中评协）负责资产评估机构首席评估师的管理工作。

中评协直接负责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以下简称证券评估资格资产评估机构）首席评估师的管理工作；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地方协会）负责本地区非证券评估资格资产评估机构首席评估师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资产评估机构最高管理层应当支持并保障首席评估师按照规定行使职权。

第二章
首席评估师的产生

第六条  首席评估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持有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

（二）为资产评估机构的股东（或合伙人）；

（三）取得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后，近三年连续专职从事资产评估业务，其中证券评估资格资产评估机构的首席评估师，近五年连续专职从事资产评估业务；

（四）成为首席评估师前五年内，未因评估执业行为受到行业自律惩戒或者行政处罚；

（五）熟悉国家相关的法律制度和资产评估准则，熟练掌握评估技术和质量监控的业务知识，具有较强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六）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和职业道德，忠诚评估行业，积极为资产评估行业发展作贡献。

第七条  首席评估师由资产评估机构最高管理层提名产生。

第八条  资产评估机构拟定首席评估师人选后，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报备，其中，证券评估资格资产评估机构向中评协报备，非证券评估资格资产评估机构向所在地地方协会报备。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拟任命或聘任首席评估师的决议；

（二）拟担任首席评估师的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三）拟担任首席评估师简介；

（四）本机构首席评估师制度。

第九条  中评协和地方协会（以下统称评估协会）收到备案材料后，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对报备的材料进行审核，并将书面审核意见告知备案资产评估机构。

评估协会审核期间，发现资产评估机构拟定的首席评估师人选不符合第六条规定条件的，应当及时要求资产评估机构更换人选。

第十条  经评估协会审核符合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应当任命或聘任首席评估师。

第三章
首席评估师的职责和权限

第十一条  首席评估师代表资产评估机构最高管理层负责本机构下列工作：

（一）确保机构内部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推动质量控制体系的实施，监督质量控制体系的运行，向最高管理层报告并提出改进的建议和方案；

（二）组织制定机构内部的技术标准；

（三）组织对业务疑难问题或者争议事项进行处理；

（四）组织评估人员的业务培训；

（五）承办最高管理层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十二条  首席评估师应当参加评估协会组织的专业监管工作；并积极参与课题研究、准则制订、培训教学和专业咨询等行业建设工作。
第十三条  首席评估师享有以下权利:

（一）对违反质量控制体系的行为，有权制止或者纠正，对制止或者纠正无效的，提请最高管理层处理；

（二）对有重大争议的评估报告，有权组织专业评审，达不成一致的，提请最高管理层处理；

（三）优先参加评估协会举办的学术研究和相关学术活动；

（四）优先成为评估协会专家库成员；

（五）优先作为评估行业专业人才向其他相关部门推荐。

第十四条  资产评估机构执业人员的任用、晋升、调动、奖惩，应当事先征求首席评估师的意见。

第四章
首席评估师的管理

第十五条  首席评估师任期3年，可连任。

首席评估师应当于每年3月底前向评估协会提交年度任职情况和执业质量情况报告。

第十六条  资产评估机构变更首席评估师的，按照本办法第六条至第十条的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首席评估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产评估机构应当及时变更首席评估师：

（一）未能认真履行本办法规定的首席评估师职责的；

（二）因评估执业行为受到行业自律惩戒或行政处罚的；

（三）受到刑事处罚的；

（四）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导致本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出现重大执业质量问题，且产生严重后果的；

（五）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首席评估师其他任职条件的。

第十八条 评估协会应当建立资产评估机构首席评估师档案。地方协会应当将首席评估师档案向中评协备案。

评估协会应当每年对资产评估机构首席评估师予以公示。

第十九条  评估协会应当每年对首席评估师进行胜任能力培训。

第二十条  评估协会对涉及评估报告执业质量的案件，可以对该机构首席评估师进行约谈。

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首席评估师，评估协会应当对该机构提出整改意见。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4年8月1日起施行。

附件：1.首席评估师简介（样表）

      2.首席评估师任职情况报告（样表）

附件1：
首席评估师简介（样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照片
(2寸彩色)


	学 历
	
	民 族
	
	政治面貌
	
	

	职 务
	　
	证书编号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学 习 培 训 经 历

	

	执 业 经 历

	工作时间
	机构名称
	职务
	专职或兼职
	奖惩情况

	
	
	
	
	

	参与评估行业建设情况

	　
　
　

	所在机构（单位）意见： 
法定代表人（首席合伙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首席评估师任职情况报告（样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照片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担任首席评估师时间
	

	机构任职情况

	

	参与评估行业监管工作情况

	

	胜任能力培训情况

	

	对评估行业其他贡献情况

	

	 所在机构（单位）意见： 
法定代表人（首席合伙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3

